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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9_81_97_E5

_98_B1_E5_85_AC_E8_c36_51900.htm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群众法制意识的不断提高，如今办理遗嘱公证的人们越来越

多，并且出现了遗嘱当事人年轻化的趋势，这给我们公证机

关和公证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继承法》对于遗嘱

公证的规定很少，缺乏操作性，司法部制定了《遗嘱公证细

则》，对办理遗嘱公证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笔者认为其中的

某些规定值得商榷。 《遗嘱公证细则》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

“遗嘱人证明或保证所处分的财产是其个人财产”，第四项

规定 “遗嘱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内容完备

，文字表述准确，签名、制作日期齐全”公证处才能出具公

证书，可见，我国司法机关确立了审查遗嘱内容的要求，也

就是说公证人员在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不仅要审查立遗嘱

人是否具有遗嘱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形式符合要

求，还要审查遗嘱内容是否合法，财产是否确为其所有。笔

者认为，这一点是不合理的。 首先，遗嘱自身的特点决定了

设立时审查其内容是没有必要的。遗嘱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

，是在遗嘱人死亡时生效而不是在设立时就生效的，从设立

到生效之间的时间跨度大（年轻人立遗嘱之间的跨度更大）

，这期间的客观情况往往会发生很大变化：设立遗嘱时可能

是合法的内容，而到遗嘱生效时有可能变得不合法，例如，

《继承法》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

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而在遗嘱设立时可能并不

存在上述继承人，在遗嘱生效时则可能会有；设立时是不合



法的内容，而在生效时则可能合法了，比如，前几年某些地

方性法规规定房改房是不允许进行遗嘱赠予的，而现在房改

房进入流通市场则没有限制了。遗嘱设立时是遗嘱人所有的

财产而在生效时可能已不属于其所有了，因为在遗嘱人死亡

前遗嘱并不生效，遗嘱中所处分的财产的所有权仍属于其所

有，其有权利进行任何处分，立遗嘱人可能在设立之后将该

财产卖给别人、捐赠给福利机构等等，或者该财产由于种种

原因灭失了，这些都使得办理遗嘱公证时审查内容的目的完

全落空。遗嘱的这一特点决定了要保证公证遗嘱内容的完全

有效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办理遗嘱公证的时候审查遗嘱内容

的真实合法性是没有必要的，遗嘱内容应当是办理继承公证

时审查的对象。 假如某个当事人申请办理遗嘱公证，其遗嘱

内容就是“待我百年之后，我的所有财产由我儿子XXX一个

人继承”，请问，办理这样的遗嘱公证是不是要当事人提供

各项财产的所有权证明呢，不动产一般有所有权证，而动产

呢？提供购买发票，没有相关证明的，是不是还要调查该财

产是否是偷盗而来的抑或是捡来的呢？而遗嘱设立时不存在

生效存在的财产，叫当事人如何提供这本不存在的财产的所

有权证明呢？抑或是按照《细则》的要求由遗嘱人保证呢？

如果可以让遗嘱人保证的话，是不是就不用调查了呢？这根

本就不现实。 其次，审查遗嘱内容有悖于公证特别是遗嘱公

证保密性的原则。公证保密性的原则在遗嘱公证中显得尤为

突出（《细则》第二十一条规定“遗嘱公证卷应当列为密卷

保存，遗嘱人死亡后，转为普通卷保存。公证遗嘱生效前，

遗嘱卷宗不得对外借阅，公证人员亦不得对外透露遗嘱内容

”），而审查遗嘱的内容则很可能会使当事人立遗嘱的事实



宣扬出去。以上述为例，公证人员去调查遗嘱人有无缺乏劳

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时，受调查的单位或个人必

然要求公证人员说明调查原因，公证人员又如何做到保密呢

？ 再次，审查遗嘱内容会延误遗嘱公证的出证期限。如果要

求审查遗嘱内容的真实、合法性，那么按照继承法的规定，

需要审查的内容有很多，这些都需要公证人员多方面的调查

和取证，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是：由于目前公证行业人力资

源的有限，可能会造成调查取证的时间过长，可能会使得某

些遗嘱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从而导致公证遗

嘱的终止办理，这会给当事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

也影响公证机构的形象。 最后，国外的立法例及我国最新的

民法典草案都不要求公证遗嘱审查遗嘱的内容。 德国民法典

第2232条规定：“遗嘱以公证人笔录，并由被继承人以言词

向公证人表示其终意，或向公证人提交载有包含其终意表示

的方式作成⋯⋯”采取了形式审查的制度，法国民法典中“

有关遗嘱形式的一般规则（967-980条）”中的公证遗嘱也不

要求审查其内容；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的《中国民法

典继承编条文建议稿》第三十五条关于公证遗嘱的规定“⋯

⋯公证员办理公证遗嘱应当对相关事项进行审查，审查的具

体内容包括：遗嘱人的遗嘱能力、遗嘱意思表示的真实性、

遗嘱形式的合法性以及其他按照公证规则应当审查的事项”

和徐国栋教授领头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编第四分

编关于“公开遗嘱”的规定“在两名公证人出席的情况下，

遗嘱人向公证人口授自己的遗愿，由公证人亲自做出笔录，

然后由公证人向遗嘱人和两名证人宣读笔录。以上程序要一

一记录在遗嘱中。在遗嘱中还要指出制作遗嘱的地点、受理



的时间，并且由遗嘱人、证人和公证人分别在遗嘱上签名⋯

⋯”都不要求公证人对遗嘱的内容进行审查，而只要进行遗

嘱能力、意思表示、遗嘱形式审查即可。 遗嘱公证的实质是

为了证明遗嘱行为本身的真实、合法性，而不是具体内容的

真实、合法性。公证人员审查的是遗嘱人是否具有遗嘱行为

能力，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是否是受欺诈、受诱骗

、受胁迫的，遗嘱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包括按规定签

字或按手印，而不是由他人代签，立遗嘱的时间明确，以区

别遗嘱先后的效力。法律之所以赋予公证遗嘱的最高的效力

，最重要的原因是在于公证遗嘱更能保证和体现遗嘱人的真

实意思表示以及遗嘱形式的完整性，而不是在于其内容的合

法与否，笔者认为，办理遗嘱公证无需审查遗嘱的内容。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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